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含占其他地方法院缺暫借調本院辦事）
114年儲備約聘司法事務官職務代理人甄試簡章
壹、報名資格：中華民國國民，未具雙重國籍（含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男女不拘，非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設籍未滿10年之人員，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28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第12條所列應迴避任用或不得擔任公務人員各款情事，並具備下列資格之ㄧ者，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下簡稱本院)書面審核後，擇優列入口試名單：
一、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法制類科及格，領有考試及格證書者。
二、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並完成職前訓練，領有律師證書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法律、法學、司法、財經法律、財金法律、政治法律、海洋法律、科技法律、科技整合法律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貳、工作內容：詳簡章第3頁。
參、工作地點：本院（占其他地方法院職缺者，工作地點亦為本院）。
肆、錄取名額：擇優儲備人員若干名，列入候用名冊；候用資格自榜示之日起至下次辦理同類型甄試公告錄取前1日止。
一、自榜示錄取之日起列入候用名冊，依用人單位業務所需，按儲備人員甄試成績及所具資格、學歷、工作經歷及專長等，通知適任人員進用；並分別占本院缺及其他地方法院(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等)缺並暫借調本院辦事。
二、甄試結果，本院認無適合人選時得從缺。
※本甄試儲備之約聘人員屬短期職務代理性質，聘期端視職務出缺狀況而定，於聘期屆滿（含占其他地方法院缺暫借調本院辦事期限屆滿）、或所占職缺於分配（發）考試錄取人員報到、或其他事由等聘用原因消失，應即無條件解聘，請妥慎考量再行報名。
伍、報名日期、方式及地點：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4年5月29日(星期四)止。
二、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請於報名時間內(以郵戳為憑)，將報名應繳文件以掛號郵寄至報名地址，並請於信封註明「報名儲備約聘司法事務官職務代理人甄試」字樣，逾期或親自送件均不予受理。另請將基本資料表Excel檔以電子郵件寄至本院承辦人公務信箱（yachi@judicial.gov.tw）。
三、報名地址：30274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265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人事室收。
四、簡章及報名表件下載方式：請至司法院或本院網站/徵人啟事下載。

（一）司法院網址為：https://www.judicial.gov.tw。

（二）本院網址為：https://scd.judicial.gov.tw/。
五、聯絡電話：(03)6586123轉5214 詹小姐。
陸、報名時應繳驗證明文件：
一、報名簡歷表(請詳填並親自簽名，可自司法院及本院網站下載或洽本院人事室索取)。
二、最近2吋脫帽正面半身相片1張(照片背面須書明姓名，請自行黏貼於報名簡歷表)。
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份(請影印清晰，並自行黏貼於報名簡歷表)。
四、自傳(請以電腦繕打，內容須含現職及曾任職務工作簡歷、心得等)。
五、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如最高學歷非簡章壹、報名資格三、所列舉法律相關學系，請併附符合報名資格之畢業證書影本）；如以國外學歷報名者，請檢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及譯本各1份。
六、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法制類科考試及格證書影本(無免附)。
七、律師證書影本(無免附)。

八、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無免附)。
九、身心障礙證明(無免附)。
十、具原住民族身分者，請併附最近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無免附)。

十一、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上開報名資料請以A4大小紙張列印，並請依序排放；資料不齊全者，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另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基本資料表Excel檔以電子郵件寄至本院承辦人公務信箱yachi@judicial.gov.tw。

※資格不符或資料不齊全者，一律不另通知補正及退件。
柒、甄試方式：擇優通知口試(占總成績100%，滿分為100分，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就應試人員法律、專業知能、工作經歷、儀態、表達能力及一般常識評分。
捌、甄試日期及地點：俟資格審查作業辦理完竣後，另行公告於司法院及本院網站「徵人啟事」欄。
玖、待遇：月支報酬自328薪點起敘；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法制類科及格，領有考試及格證書或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並完成職前訓練，領有律師證書者，自376薪點起敘；薪點折合率均以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時之最高標準支給。
拾、其他：
一、錄取人員經通知報到未於規定期限內報到者，註銷其錄取資格（電話或手機無法聯繫者亦同）。
二、本甄試係依據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9條等相關規定辦理；約聘人員於聘期屆滿、或所占職缺於分配（發）考試錄取人員報到、或其他事由等聘用原因消失，應即無條件解聘，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另有違反契約情形者，隨時解除聘用。
三、進用人員先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間如經服務單位主管認為不適任者，不予僱用。
四、應考人所填載之報名表件資料，如有不實而情節重大者，不予錄取；錄取後發現者，應隨時解聘。

五、應試人員經素行調查發現有不良紀錄者，不予錄取；錄取後發現者，應隨時解聘。
六、約聘人員係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對象，自應受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及第15條有關經商禁止及兼職限制規定之約束。
七、本院對於本次甄試所發生之情事(含日期、地點變更)有最終之解釋權及決定權。
約聘司法事務官職務代理人得辦理事務範圍
依司法院114年3月17日院台人二字第1142100787號函辦理
一、消債事務：

（一）消債案件程序審查，債權表審核，初擬消債更、消債清公文及清算資產表。

（二）草擬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相關裁定及拍賣條件之意見。
（三）彙整當事人對於債權表、異議人聲明異議內容及相對人抗辯事項。
二、執行事務：

（一）程序審查：

１、審核強制執行聲請狀內容是否完備，各種執行名義是否合法、有效及適於執行（審核公文、執行命令、債權憑證等），查詢戶籍、在監押資料並初核執行費用。

２、草擬移轉管轄、債務人死亡駁回裁定之意見。

（二）草擬製作分配表。

（三）初審拍賣條件。

（四）問題分析及研究。

三、調解事務：

（一）調解案件之新案審查、調解期日訂定庭期、調解期日行政事項之協助處理、支援U會議。

（二）區公所調解書初審。

（三）調解事件公文初步審核。

四、非訟事務：

（一）民事庭

１、草擬返還擔保金、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確定訴訟費用、限期命起訴、通知行使權利新案審查（未補費），以及調卷、函查他法院繫屬情形公文等意見。

２、初核呈報清算人、清算終結等案件。

３、拍賣抵押物等事件及意思表示公示送達之審查及裁定意見。

４、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新案查詢當事人最新戶籍謄本等初審意見。

５、確定證明書核對。

（二）非訟中心

１、本票裁定、支付命令、公示催告等事件裁定草擬意見。

２、非訟事件公文初步審核。

３、協助核對確定證明書。

五、其他交辦支援事項，惟若屬對外直接發生訴訟法或其他法律上效力之意思表示或事務，則依職代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辦理。
【備註：上開辦理事務，將依約聘司法事務官職務代理人錄取報到後之單位，據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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